
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客户自送后委托寄回运费到付业务声明 

注:   运费到付业务是未指能按照规范正常办理及签署邮寄业务声明协议，而风险责任由委托人单方自

行承担的服务；委托人的签名意味着已确认本声明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。           2010-05-20 版 
 

 
委托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科室：          

  
FAX：                  TEL: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名:           

  
若只需邮寄委托单中的部份仪器，请顺序填写明细，若未填写则视为该委托单中的全

部所有器具及附件, 邮寄快递过程中的存在的风险责任（包括丢失或损坏等）由收件人自行

承担，所需邮寄运费到付；需保价运输时请按物品声明约定价值         元 的 5 ‰（千

分之五）把保价费      元在收件验货时连同运费一并支付给送件公司, 我院只是免费义务

提供寄件时的包装和填单服务，将不会承担任何相关连带的民事责任和赔偿，敬请谅解。  

请填写以下划线部份的内容和方框划√后加盖单位印章再传真至我院仪器收发室 

fax: 020-26297153 联系人：蒋培生  tel:020-26297224  手机：13682234121 )  

以下由委托人填写： 

收件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收件人名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（必填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仪器名称明细： 

原送检委托单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或原送检时间: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

 序号   ：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序号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序号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(需代寄回的项目：□仪器    件 □证书    份 □标签     份 □发票   份)      

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

委托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( 请盖印章)  

需指定快递送件公司：顺丰快运  网站：www.sf-express.com   □ 

联系电话：4008 111 111 

或由我院选择：      广州鑫飞鸿物流有限公司 网站：www.u-link.org  □ 

联系电话：020-86391801 /86379956 / 86194801  


